《建安区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综合激励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情况及过程

近年来，驻区金融机构围绕我区中心工作，扎实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全区金融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为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的长效机制，加强金融风险防控，优化建安区金融生态环境，鉴于目前许昌市已出台相关综合激励办法，我们起草了《建安区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综合激励办法》，并召集政府办、财政、税务、区人行等部门讨论，由法制办把关形成初稿。

《办法》主要内容

1、测评对象

银行业测评项目突出支持实体经济、支持高质量发展、助力乡村振兴、防控金融风险等重点工作，共设立信贷总量、信贷结构、不良化解、税收贡献、社会责任等5类测评项目。当年新设立的银行不参与测评。

保险业测评项目共设立引进保险资金、政策性保险拓展、税收贡献、保费收支、履行社会责任等5类测评项目。

融资担保公司、小额贷款公司、典当行等地方金融组织测评项目由区金融工作局另行制定。

测评结果及运用

测评结果将作为对辖区金融机构给予相关激励奖励的重要依据。

按照测评结果设立年度奖项，对年度测评排名前5名的银行业机构，授予“建安区银行业机构突出贡献单位”并给予奖励；对年度测评排名前2名的产险和寿险公司，授予“建安区保险业机构突出贡献单位”并给予奖励。

对获得表彰的金融机构，以区政府名义向其上级单位通报表彰情况并建议给予奖励。银行业机构测评结果作为区财政部门调整财政存款的主要依据，并在区财政局开展全区区直财政专户资金存放管理考评工作中占30%。保险业机构测评结果作为建安区按照原则上不低于60%的权重选择从事政府性付费或补助的保险服务对象。

对测评结果为后2名的银行业、保险业机构，综合激励领导小组将测评结果通报其上级单位。

